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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关于变更长江智选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

（FOF）业绩比较基准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

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基金

管理人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管理的长江智选 3 个月持有期混合

型基金中基金（FOF）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于 2022 年 1

月 28 日成立，业绩比较基准为“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*70%+

中债-综合全价（总值）指数收益率*30%”。为维护基金份

额持有人的权益，以更科学、合理的业绩比较基准评价本基

金的业绩表现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《长江智选 3 个

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（FOF）基金合同》（以下简称

“基金合同”）的约定，经与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协商一致，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3 年 11 月 17 日起变

更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。现将具体事

项公告如下：

（一）业绩比较基准变更

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由“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*70%+

中债-综合全价（总值）指数收益率*30%”变更为“中证金

选偏股基金策略指数收益率*90%+中债-综合全价（总值）指

数收益率*10%”。

（二）基金合同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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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合同 “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投资”之“五、业绩

比较基准” 中将原内容：

“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*70%+中债-综合全价（总值）指

数收益率*30%

沪深 300 指数是由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由上海和深圳证

券市场中市值大、流动性好的 300 只股票组成的综合反映中

国 A 股市场上市股票价格的整体表现的指数。沪深 300 指数

具备市值覆盖率高、代表性强、流动性好、公信力较好和稳

定性好的特点。中债-综合全价（总值）指数由中央国债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，旨在综合反映债券全市场整体价

格和投资回报情况，是具有代表性的债券市场指数。上述业

绩比较基准能够较好地衡量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及投资业绩，

也较好地体现了本基金的投资目标与产品定位，并易于被投

资者理解与接受。”

修改为：

“中证金选偏股基金策略指数收益率*90%+中债-综合

全价（总值）指数收益率*10%

中证金选偏股基金策略指数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，

该指数基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产品维度构建综合评估体系，

从主动偏股型基金中选取不超过 150 只风险与收益特征稳健

的基金作为指数样本。中债-综合全价（总值）指数由中央

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，旨在综合反映债券全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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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价格和投资回报情况，是具有代表性的债券市场指数。

上述业绩比较基准能够较好地衡量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及投

资业绩，也较好地体现了本基金的投资目标与产品定位，并

易于被投资者理解与接受。”

（三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

1、本次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，

且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

形，根据基金合同约定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。变

更修改事项已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规定的程序，符

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。

2、本次修改不涉及对本基金托管协议内容的修改。招

募说明书（更新）、基金产品资料概要（更新）中涉及上述

相关内容的部分将按规定及时更新。

3、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相应修改基

金合同的事项予以说明。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，

请仔细阅读刊登于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.cjzcgl.com 的基金

合同、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。

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.cjzcgl.com 或拨打本

公司客服热线 4001-166-866 获取相关信息。

风险提示：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

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，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

最低收益。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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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


